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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（以下简称“异常凭证”）管理等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,列入异常凭证范围： 

（一）纳税人丢失、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未开具或已开具未

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 

（二）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报或未按规定缴纳税

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 

（三）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稽核比对发现“比对不符”“缺

联”“作废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 

（四）经税务总局、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，纳税人开具

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涉嫌虚开、未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等情形的； 

（五）属于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(失联）企业开具增值税

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

年第 76 号）第二条第（一）项规定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二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异常凭证，同时符合下列情

形的，其对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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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占同期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

项税额 70%（含）以上的； 

（二）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超过 5 万元的。 

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、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已作进项税额转

出的异常凭证，其涉及的进项税额不计入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的计

算。 

三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

范围的，应按照以下规定处理: 

（一）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，暂不允许抵扣。已

经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一律作进项税额

转出处理。 

（二）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者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税的，

除另有规定外，暂不允许办理出口退税。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

法的纳税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,应根据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增值

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；适用增值税

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，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

规定对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已退税款追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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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因骗取出口退税停止出口退（免）税期间取得的增值

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，按照本条第（一）项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消费税纳税人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消费品为

原料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，尚未申报扣除原料已纳消费税税款的，

暂不允许抵扣；已经申报抵扣的，冲减当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

款，当期不足冲减的应当补缴税款。 

（四）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

值税、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费税的，可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

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。经税务机

关核实，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、出口退税或消费税抵扣

相关规定的，可不作进项税额转出、追回已退税款、冲减当期允

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等处理。纳税人逾期未提出核实申请的，应

于期满后按照本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规定作

相关处理。 

（五）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，可以向

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。经税务机关核实，符合现行增值税

进项税额抵扣或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，纳税人可继续申报抵扣或

者重新申报出口退税；符合消费税抵扣规定且已缴纳消费税税款

的，纳税人可继续申报抵扣消费税税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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